
新北市三峽區大成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新北市 108-111年度國民小學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四年計劃辦理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8年 6月 26日新北教國字第 1081129842號函)。 

貳、目的：為提昇學生語文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發表能力，以期蔚為風氣，增進語文素養。 

參、比賽日期：每學年度上學期-期末辦理。110/01/13(三)上午。 

肆、比賽項目： 

  一、注音聽寫(一年級)：競賽時間 30分鐘(含講解)。 

  二、國字暨注音聽寫(二年級)：競賽時間 30分鐘(含講解)。 

  三、字音字形(中、高年級)：競賽時間 10分鐘。 

  四、國語朗讀(中、高年級)：競賽時間約 2～3分鐘(每位考生，含上下台)。 

  五、閩南語朗讀(中、高年級)：競賽時間約 2～3分鐘(每位考生，含上下台)。 

  六、作文(中、高年級)：競賽時間 60分鐘。 

伍、注意事項： 

  一、上開第肆點第一項競賽，所有一年級小朋友皆須參賽。 

  二、上開第肆點第二項競賽，所有二年級小朋友皆須參賽。 

  三、上開第肆點第三～六項競賽，中、高年級每班須至少推派二名學生參賽。 

  四、同一選手報名最多 2項。 

  五、凡報名參加本競賽，即視同授權同意將參賽人參加本活動之影音、影像、著作、肖像權及任何相 

      關之智慧財產權非獨家、非專屬、不限地域無償授權新北市大成國小以任何方式利用。 

陸、獎勵： 

  一、上開第肆點第一、二項競賽，每班擇優錄取特優一名，優選二名。 

  二、上開第肆點第三～六項之競賽試題，皆分中、高年級兩組；每組擇優錄取特優一名，優選二名， 

      佳作若干名。 

  三、以上獎項皆頒發獎狀以資鼓勵，並依本校榮譽制度核發榮譽點數。 

柒、報名時間: 

  一、即日起，至 110/01/06(三)止。 

  二、參加第肆點第三～六項競賽者，填妥報名表後，請於期限前繳至教務處，逾時不受理。 

  三、參加第肆點第一、二項競賽者，免填報名表。 

 

 



捌、抽籤時間： 

  一、訂於 110/01/11 日(一)上午 9:55，在教務處進行「國語朗讀」及「閩南語朗讀」上台順序抽籤。 

  二、若集合未到則由教務處代抽。 

玖、競賽內容： 
  一、時程：110年 01月 13日(三) 

時間 比賽項目/組別 地點 備註 

08：25～ 

08：40 

字音字形/中年級組 電腦教室 
(中高年級同

時考試) 

08：25報到/檢錄/就座 

08：30比賽開始 

08：40比賽結束/離開教室 字音字形/高年級組 

08：25～ 

09：05 

注音聽寫(一年級) 一心教室 08：25報到/檢錄/就座/試務講解 

08：35比賽開始 

09：05比賽結束/離開教室 國字暨注音聽寫(二年級) 二聖教室 

08：50～ 

10：30 

國語朗讀/中年級組 

四甲教室 
(高年級先考， 

中年級後考) 

08：50報到/檢錄/依抽籤順序就座/ 

       高年級 1號抽題坐預備座 1/ 

       高年級 2號抽題坐預備座 2 

08：55比賽開始/高年級 1號上台/ 

       高年級 2號坐預備座 1/ 

       高年級 3號抽題坐預備座 2/ 

       依序類推… 

     ◎學生考完下台後，須回到座位區 

       原座位觀摩其他參賽者表現，並 

       聆聽最後評審講評。 

10：30比賽結束/完成講評/離開教室 

國語朗讀/高年級組 

08：50～ 

10：30 

閩南語朗讀/中年級組 
六甲教室 

(高年級先考， 

中年級後考) 

08：50報到/檢錄/依抽籤順序就座/ 

08：55比賽開始/依抽籤順序上台/ 

       完賽回座 

     ◎學生考完下台後，須回到座位區 

       原座位觀摩其他參賽者表現，並 

       聆聽最後評審講評。 

10：30比賽結束/完成講評/離開教室 

閩南語朗讀/高年級組 

10：35～ 

11：40 

作文/中年級組 電腦教室 
(中高年級同

時考試) 

10：35報到/檢錄/就座 

10：40寫作開始 

11：40寫作結束/離開教室 作文/高年級組 

  

 二、比賽方式及規則： 

項目 時限 評審標準 注意事項 

注音聽寫 
30 

分鐘 
共 25題，每題 4分，共 100分。 

一、不得使用原子筆、紅筆或擦

擦筆，一律使用鉛筆。塗改

應以橡皮擦擦拭乾淨。 

二、每題作答時間為一分鐘，含

播放語詞聲音檔 3遍。 

國字暨注

音聽寫 

30 

分鐘 
共 25題，每題 4分，共 100分。 

一、不得使用原子筆、紅筆或擦

擦筆，一律使用鉛筆。塗改

應以橡皮擦擦拭乾淨。 

二、每題作答時間為一分鐘，含

播放語詞聲音檔 3遍。 



字音 

字形 

10 

分鐘 

一、一律書寫標準字體。 

二、每字 0.5分。 

三、每組均為二百字，包括字音一百 

    字，字形一百字。 

一、 不得使用鉛筆、紅筆或擦擦

筆。 

二、塗改一律不計分。 

國語 

朗讀 

2 

分鐘 

一、語音（發音及聲調）50％ 

二、氣勢（句讀、語調、文氣）40％ 

三、儀態（儀容、態度、表情）10％ 

一、題目由學校提供。 

二、於登台前 5 分鐘，由參賽學

生當場親手抽題。 

三、唱名三次未到，棄權論。 

閩南語 

朗讀 

2 

分鐘 

一、語音（發音及聲調）50％ 

二、氣勢（句讀、語調、文氣）40％ 

三、儀態（儀容、態度、表情）10％ 

一、由學校提供各組兩篇朗讀

稿，參賽學生自行選擇一篇

參加比賽。 

二、唱名三次未到，棄權論。 

作文 60分鐘 

一、內容與思想 50％ 

二、結構與修辭 40％ 

三、字跡與標點 10％ 

一、題目現場公佈。 

二、不得使用詩歌韻文寫作、 

    文言語體不加限制。 

三、詳註標點符號。 

四、不得使用鉛筆、紅筆。 

五、超過十分鐘未入場者以棄    

    權論。 

六、寫作時間未達三十分鐘不得 

    交卷。 

七、題紙試卷均不得書寫姓名， 

    亦不得帶出場。 

 

拾、任務分工： 

組別 成員 工作內容 備註 

行政組 
陳延源(組長) 

廖家荺 

1.計畫擬定、受理報名 

2.考生抽籤與編組 

3.試卷列印與保密 

4.場地安排與佈置、考場巡迴 

5.頒獎、獎狀印製、榮譽點數登錄 

6.辦理相關採購與核銷 

7.成績總彙整 

 

聽寫組 

廖家荺(組長) 

張鈞瑤 

沈安祺 

1.試題錄音 

2.試務講解、播音、監考、批改 

3.成績彙整 

 

字音字形組 
陳俊佳(組長) 

陳美蕊 

1.高年級組及中年級組試卷命題 

2.檢錄、監考、批改 

3.成績彙整 

 

國語朗讀組 

方茂林(組長) 

林育寬 

姜鈞耀 

1.高年級組及中年級組試卷命題 

2.檢錄、秩序管理 

3.成績彙整 

1.請學生依抽籤序就座。 

2.指導學生當場抽考題。 

閩南語朗讀組 

楊玉華(組長) 

劉向晴 

李佳慧 

1.高年級組及中年級組試卷命題 

2.檢錄、秩序管理 

3.成績彙整 

請學生依抽籤序就座。 



作文組 

沈安祺(組長) 

何俊儀 

洪婉潁 

1.高年級組及中年級組作文命題 

2.檢錄、監考、批閱 

3.成績彙整 

 

活動紀錄組 陳延源 各考場活動紀錄  

課務協助組 

陳振榮 

(08:50～09:15) 

陳美蕊 

(09:15～09:55) 

陳振榮 

(09:55～10：15) 

蔡明鈺 

(10:15～10：55) 

08：50～10：30於視聽教室指導三

～六年級未參加朗讀競賽學生觀賞

影片。 

 

 

【附件一】班級報名表 

新北市三峽區大成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報名表       年      班 

項目 字音字形 國語朗讀 閩南語朗讀 作文 

參 

賽 

學 

生 

姓 

名 

    

    

    

    

    

    

    

    

    

    

導師簽章： 



【附件二】國語、閩南語 朗讀-評審評分表 

年 

段 

上台 

序號 
班級 姓名 

語音 
（發音及聲調） 

50％ 

氣勢 
（句讀、語調、文氣） 

40％ 

儀態 
（儀容、態度、表情） 

10％ 

成績 

合計 
備註 

         

         

         

         

         

         

         

         

評審簽名：                  



【附件三】國語、閩南語 朗讀-評分總表 

年 

段 

上台 

序號 
班級 姓名 

評審 1 

成績 

評審 2 

成績 

評審 3 

成績 

成績 

總分 

錄取 

名次 

         

         

         

         

         

         

         

         

         

         

         

         

         

         

         

         

         

         

         

         

評審簽名：            、            、             



【附件四】國語朗讀賽場配置 

 

 

 

 

 

 

【附件五】閩南語朗讀賽場配置 

 

 

 

 

 

 

 

黑  板 

朗讀區 

(講台) 

評審 3 評審 1 評審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選手座位區 

 

預備 2 

預備 1 

一、選手須依抽籤序號就座。 

二、高年級先競賽。 

三、選手依抽籤序號出賽。 

四、先到「評審 1」抽題，抽完題就 

    座「預備 2」，待參賽者下台後， 

    往前就座「預備 1」，再一個參 

    賽者下台後，請上台朗讀。 

五、完成朗讀下台後，請選手回到座 

    位區原座位。 

一、選手須依抽籤序號就座。 

二、高年級先競賽。 

三、選手依抽籤序號出賽、上台朗讀。 

五、完成朗讀下台後，請選手回到座 

    位區原座位。 

黑  板 

朗讀區 

(講台) 

評審 3 評審 1 評審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選手座位區 

 



【附件六】109學年度參賽學生一覽表 

一、字音字形：共 15人 

    三甲：張剴絨、周霈岑、顏辰安 

    四甲：張志旭、劉芯如、劉岑琳、林念慈 

    五甲：簡莉娟、王迺云、翁藝軒、翁詩宸 

    六甲：劉力維、周佳芊、翁于婷、顏辰悅 

二、國語朗讀：共 18人 

    三甲：張喬茜、許淑晴、何承陽、顏辰琳 

    四甲：李妍儀、劉芯如、張羽溱 

    五甲：簡莉娟、王迺云、陳恩德、翁詩宸 

    六甲：王宥鈞、胡宇森、張敬宥、林念儀、周昕頤、曾渝婷、張美杏 

三、閩南語朗讀：共 16人 

    三甲：蘇意涵、宋佩霓、李謙、洪伊人 

    四甲：張志旭、張力恒、黃湧達 

    五甲：曾浩恩、陳玉玲、張宇喬、翁藝軒 

    六甲：蘇宥寧、夏溢宏、廖振宇、張欣霓、張美杏 

四、作文：共 12人 

    三甲：周霈岑、許淑晴 

    四甲：李妍儀、張羽溱 

    五甲：曾浩恩、陳玉玲、李安 

    六甲：夏溢宏、周文楷、翁于婷、張欣霓、顏辰悅 


